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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工宿舍租赁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教工宿舍管理，提高教工宿舍使用效率，

解决教职工住房实际困难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租赁对象

本院教职工、合作单位。

二、租赁程序

1.退还所有教职工住房押金，个人出资装修的费用一律不予

补偿，解除原租赁合同，将教工宿舍全部收回，重新进行租赁。

2.租赁人提出申请，所在部门初审，业务主管部门审查会签

（本院教职工由组织人事处审查会签、合作单位由对外合作交流

处或后勤基建处审查会签），主管院领导审批后，由后勤基建处

负责落实。

3.租赁合同实行三学年一签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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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配原则

1.引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,优先安排住房；

2.提倡教职工合租，优先安排合租住户；

3.长期住校已成家的本院教职工可以租赁成套教工宿舍，原

住户优先；

4.学院为未婚（或单身）教职工提供合租公寓，一人一间；

5.合作单位根据合作协议租赁；

6.本院教职工根据学历、职称、工作需要等情况安排住房。

四、租金标准

教工宿舍 12、13、14 栋按每月 2 元/㎡收取租金，其它教工

宿舍按每月 1.5 元/㎡收取租金。租金每次按半年度缴纳。

五、物业管理费标准

物业管理费每月按 10 元/套收取。物业管理费每次按半年度

缴纳。

六、水电费标准

水费：按 1.8 元/吨收取，半年抄一次表。

电费：按 0.65 元/度收取（以后如遇电力部门调价，再作调

整），采用预交方式。

七、房屋押金

1000 元/套,合租方式按 300 元/间，退房时无息退还。

八、房屋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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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租赁前，学院负责提供或修缮房屋内的基本设施，并为未

婚教职工合租宿舍配备基本生活设施设备。

2.楼栋公共部分、房屋室内漏水、房屋室内电路老化由学院

负责维修。易损件灯泡、水龙头、阀门、软管、纱窗、门锁等由

租赁人负责维护与维修。人为损坏要赔偿。

九、其它事项

1.房屋租金、水费、押金、物业管理费用由后勤基建处造表，

财务处和物业公司分别收取。

2.学院教工宿舍用于教职工居住，严禁转租和挪作他用，违

者加收原租金 4 倍的房租，学院收回其住房。

3.租赁人未按时办理交房手续，将断电断水，由监察审计处

进行通报并责令交房。

4.合租房屋水费、电费、物业费由合租人平均分配承担。

5.租赁期间的安全问题由租户负责。

6.调离学院的教职工和退休的教职工，必须在调离或退休当

月办理退房手续。教职工逝世后，其家属原则上不准租房，须在

当年办理退房手续，确有特殊情况，需向学院报告，经批准才能

继续租房。

7.房屋未经批准擅自装修，其装修费用自理退房时不予补

偿。

8.学院引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按协议合同、会议纪要或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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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规定执行。

9.新进教师第一年不交房租。

10.本办法自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5 月 13 日

分 送：全体院领导，各处室、系部、培训中心。

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
